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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法院釋字第 760 號解釋稱：「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未明確

規定考試訓練機構，致實務上內政部警政署得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

人員考試三等考試筆試錄取之未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之人員，一律安排

至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受考試錄取人員訓練，以完足該考試程序，使 100
年之前上開考試及格之未具警察教育體系學歷人員無從取得職務等階

最高列警正三階以上職務任用資格，致其等應考試服公職權遭受系統性

之不利差別待遇，就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不符。」

請附具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本件解釋所稱「應考試服公職權」的內涵為何？（10 分） 
「應考試服公職權」與「平等權」關係如何？（10 分） 
該解釋尚提起「未明確規定考試訓練機構」，其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關係如何？（15 分） 

二、司法院釋字第 491 號解釋指出：「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

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作成處分應經

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並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及

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等，

設立相關制度予以保障。」請問：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31 條規定中有那些明文為「嚴重影響警譽」之

免職規定？（15 分） 
依該解釋「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應如何詮釋行政程序法

第 3 條第 3 項第 7 款規定：「對公務員所為之人事行政行為，不適用

本法之程序規定」。（20 分） 

三、針對各縣市警察局長的人事任免與遷調，警察人員人事條例與地方制度

法各有何規定？（15 分）依該等規定所為任免與調遷的人事行政作為，

應如何兼顧地方自治與監督自治的精神？（15 分） 


